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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
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周雪光

作者：周雪光　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上海高校社会学 犈研究院（犃狌狋犺狅狉：犣犎犗犝

犡狌犲犵狌犪狀犵，犇犲狆犪狉狋犿犲狀狋狅犳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犛狋犪狀犳狅狉犱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犛狅犮犻狅犾狅犵狔犇犻狏犻狊犻狅狀，犈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

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犈犿犪犻犾：狓犵狕犺狅狌＠狊狋犪狀犳狅狉犱．犲犱狌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曹正汉、冯仕政、黄晓春、渠敬东、叶炜、应星、张扬、张永宏以及

“城市化过程中的基层政府”讨论小组同仁的批评指正。特别感谢《社会》杂志于２０１５年３月

召开的“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学术论坛，本文得到了刘建军、刘世定、楼劲、周黎

安等学者同仁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中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系作者力所不逮所致。

摘　要：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的重大制度变迁，本

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审视当代中国官员的空间流动状况，提出以“官吏相对谱

系”为特点的“层级分流”模式。文章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分析框架出发，

借用史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认识和解释人事制度安排与帝国治理逻辑

之间的关系。文章认为，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这一人事制度造成了

官僚体制的二元结构及其迥然不同的职业生涯、激励设置和利益群体，为中

国官僚体制的运作打上了鲜明烙印。本文充实和扩展了“帝国逻辑”的理论

思路。

关键词：官吏分途　层级分流　官吏相对谱系　国家治理　帝国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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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以今天的组织学眼光审视中国官僚体制的历史演变，始于魏晋南

北朝的“官吏分途”当是中华帝国官僚体制在人事制度上的重大变迁：

一方面，各地郡县长官职位从由当地精英充任转为由中央政府直接任

命调遣；另一方面，流品内外官吏职分两途，官与吏在职业生涯、等级位

置、激励设置等组织制度方面渐行渐远，最终为巨大的沟壑所隔离。

“官吏分途”以及与之相伴的制度安排和组织行为为中国官僚制打上了

特有的烙印，与韦伯式官僚组织形成鲜明对比。本文以周雪光（２０１４）

提出的“帝国逻辑”为分析思路，探究帝国逻辑与官僚人事制度设置之

间的关系，从帝国的逻辑来认识官吏分途的渊源和意义，解读其背后隐

含的帝国逻辑。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官吏分途”是帝国治理应对规模

之累以及由此产生的委托—代理困难的一个制度安排。这一人事制度

塑造了中央与地方、官与吏，进而国家与社会间关联的结构性特征，并

随之渗透于帝国逻辑的运作过程中，体现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

并存共生、象征性权力与实质性权力（名与实）之间转化的各个环节上。

在这个意义上，官吏分途制度是帝国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

笔者关注“官吏分途”这一现象并不仅仅是出于史学好奇心，更是

因为这一历史过程在当代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历史遗产的

官吏分途制度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当代中国的官僚制

度之中。这一历史视角对我们解读当代国家治理和中国官僚体制极有

启发意义。对“官吏分途”进行历史追溯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角度认识当

代国家治理的两个重要议题：

第一，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国家治理的历史长河中，中央与地方的

关系始终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矛盾现象：一方面中央集权体制稳固不

变，威严至尊；另一方面，地方权力各自为政，禁而不止。历史上两者并

存共生，表现为不同时点上此起彼伏的周期性现象；即使在同一时点

上，中央集权高压的情形也并不意味着地方权力全然销声匿迹，后者仍

然以隐蔽的形式继续发挥着作用。本文认为，“官吏分途”的制度安排

不仅为维系帝国大一统体制提供了组织基础，而且能够灵活调整中央

与地方的关系，但它同时也是两者矛盾紧张的渊源之一。

第二，基层政府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位置。在传统中国的官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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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基层政府通常指面对民众的府县守令官员，他们一方面代皇帝抚

民亲政，另一方面为皇朝征收钱粮，维系治安，守土一方。在当代中国，

基层政府下沉至乡镇街道，直接面对城市居民的各类政府部门也属此

列。学者们近年的政府研究工作描述了有关基层政府行为的丰富画面

以及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整顿基层的不懈努力。这些不同地点、不同领

域和不同场景的研究呈现了基层政府行为与中央政策之间的差异、距

离和紧张以及不绝于耳的“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的呼声。这些观察指出

了一系列问题：如果说基层政府是连接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枢

纽，“官吏分途”的制度安排在这里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国家治理的

基本矛盾与官僚人事制度安排之间是什么关系？

本文拟从历史和理论两个维度考察官吏分途制度。首先，本文将

从历史维度回顾“官吏分途”的历史演变以及由此产生的制度特征，然

后转向分析１９４９年之后呈现的地域基础上的“层级分流”模式和相应

的官吏相对谱系，讨论这一模式与历史上官吏分途制度的异同之处。

进而，文章以“帝国逻辑”（周雪光，２０１４）作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

解释这一制度安排及其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文章最后讨论这一制度安

排在当代社会的意义及其面临的挑战。

二、官吏分途：帝国官僚人事制度的历史回顾

据史学考证，早在西周，中国的上古时期，即已存在明晰可辨的官

僚制度（李峰，２０１０）。秦统一天下，建立了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帝国官僚

体制，至西汉，文书行政的官僚体制已臻成熟（富谷至，２０１３）。随后，中

华帝国的官僚体制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始于

魏晋南北朝的人事制度变迁———“官吏分途”。这一历史现象在史学界

已有众多关注和研究，其演变过程亦有大致的共识和定论。缪全吉

（１９６９）提出的官吏关系演变三阶段论如下：第一阶段，从秦至汉，其基

本特点为官吏相通（或儒吏合流）。秦统一六国后，弃儒崇吏，以吏为

师，依赖吏属佐治，吏的地位大为增强。尔后西汉建立了完整的官制，

吏儒并用，官吏相通，“吏服训雅，儒通文法”（阎步克，１９９６：４５３）。第二

阶段，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突出表现为儒吏殊途。随着魏晋时期九品

官人法的建立，官于秩次之外区分儒吏流品，加之权在中央，重内轻外，

“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的官品分化趋势明朗，胥吏日趋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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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市定，２００８）。“唐宋以后，士其业者，不为吏胥，为吏胥者，则市井

狡猾、巨家奴隶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贱”（缪全吉，１９６９：６）。第三阶

段，从隋唐至明清，吏役合流成为一大趋势。“自隋唐佐官，皆命出朝

廷，且数目有限，一应细务，例皆点派境内编户以司其事”（缪全吉，

１９６９：７），胥吏应运而起。如黄宗羲（１９８５：４１）所言：“古者府史胥徒，所

以守簿书，定期会者也。其奔走服役，则以乡户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

为雇役，而奔走服役者亦化而为胥吏矣。”随后的元明清时期虽有流变，

但官吏分途制度持续发展，胥吏一体，自成体系。

在一般意义上，“通常所谓胥吏，由在官府中专门经办各类文书的

人员、处理具体事务和技术性工作人员、从事其他杂务厮役的人员等共

同构成”（叶炜，２００９：８１）。“吏”这一称谓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意

义，即使官吏分途之后，“吏”作为一个群体，其内部也有极大的异质性。

上至中央六部的书员，下至县衙的书吏都属于“吏”这个群体。在基层

政府的州县衙门，书吏与差役常常合为一体，文献中通常用“胥吏”一词

概而论之。中华帝国的基层治理表面虽以“一人政府”为特征（瞿同祖，

２００３），实则有着庞大的胥吏队伍配合，基层政府如州县衙门事务方能

完成。以乾隆年间吴江县为例，知县之下仅１１名佐杂官，但各类吏役

多达３００－４００人（周保明，２００９：１１５－１１７）。到清朝晚期，各县胥吏一

般也在百人以上（张研，２０１１：８０）。本文关注基层政府与国家治理的关

系，因此，主要在州县下层胥吏这一层次讨论问题。

史学领域已有关于胥吏制度的诸多研究成果。瞿同祖（２００３）曾在

其著作中专辟章节系统叙述清代州县政府中胥吏阶层的角色意义。

缪全吉（１９６９）和周保明（２００９）分别对明朝和清朝的吏役制度、活动和

影响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和讨论。叶炜（２００９）的专著全面讨论了南

北朝隋唐特别是唐朝的书吏制度。赵世瑜（１９９４）纂集各类史实，梳理

了从先秦至明清各个历史阶段官、吏、役关系演变的大脉络，并借用社

会学中韦伯的科层制理论特别是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和分析概念，

以相当大的篇幅讨论官吏制度的历史作用，特别是其对行政系统效率

的正负功能。周保明（２００９）试图借用社会科学理论解读清代胥役制度

的意义。阎步克（２００９）追溯了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品分化的历史演变过

程，特别是官位这一线索上职位与品位的演变。他发现，在这一演变过

程中，儒吏融为一体，转化为中国文化特有的文人官员阶层，与技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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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吏属日益分化，渐行渐远。但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门品秩序和官

品秩序的演变过程，对吏途未有关注。祝总斌（２００６）在一系列论文中

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特别指出了胥吏在传统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位置

和意义，不同于传统学者视胥吏为痈疽的观点。在国外学者中，宫崎市

定（２００８）对“官吏分途”这一主题的研究最为深入有力。他以九品官人

法为线索，追溯了自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早期中国国家制度的三个

重大转折：贵族制向官僚制转化、推荐制向科举制转化、官吏分途。这

三者是同一个大过程的不同侧面，互彰意义。宫崎市定认为，官吏分途

是官僚贵族化的结果：在贵族制为官僚制所替代之后，官僚制本身走向

了贵族化，促使官吏分途，科举官员转化为以经致仕的士大夫阶层，而

技术末节之事置于胥吏手中。在英文文献中，瑞德（犚犲犲犱，２０００）利用

巴县晚清档案资料对县衙胥吏的录用、奖惩和社会生态作了细致生动

的描述，并特别强调了胥吏的地方关系网络。概括来说，官僚制度在中

国史研究中得到了极大关注，相关著作汗牛充栋，相对而言，关于“官吏

分途”特别是胥吏制度安排的研究则屈指可数。赵世瑜（１９９４：３）这样

写道：“所有关于胥吏的论著加在一起，与国内外对中国官制的研究成

果相比，只能算是沧海之一粟。”以笔者浅见，这一判断在２０年后的今

天仍然是恰如其分的。

从当代组织分析视角来看，“官吏分途”是中华帝国官僚体制的一

个突出特征：官与吏在同一官僚机构并存共生，有着上下级关系，但同

时又是互为隔绝的群体，从录用、流动、晋升到监察、俸禄诸多方面，两

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职业生涯。这体现在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之上。我们

以明清时期为例勾画其主要制度特征。

首先，官与吏从录用到流动有着严格区分，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

群体。官员来自全国各地，沿科举之途通经入仕，然后由吏部遣派各

地。而明代地方胥吏或从“清白无过”的平民中挑选而来，或来自各级

官办学校的淘汰者。明朝规定，胥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从而剥夺了胥

吏正途入仕的机会。科举入仕者与吏员的流动如升迁方式也迥然不

同。明清时朝，官员任用规定需回避本省之籍，只能跨省流动任职。与

此相对的是，胥吏在本地（县）世代相传。吏员终生不得成为职官，极个

别“破格”入仕者也只能为七品下的佐贰、幕职等偏职（颜广文，１９８９）。

清沿明制，胥吏“由各处佥拨充役”，后改为按国家额定编制考取或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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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发给执照，有额定的工食银两，所谓“一吏一役，银米皆有定数”，成

为编制内的官府雇员（张研，２０１１：８０）。然而，非正式在编的胥吏数量

通常更为庞大。在“不完全财政”制度下，虽然官吏名义上各有俸禄，但

这些俸禄多不足持家，特别是胥吏，几无正式收入，靠公差跑腿的好处

费为生。

其次，胥吏有着“位极贱而权甚重”的结构位置特点。一方面，胥吏

位于官僚体制等级结构的从属地位，职卑位贱，只是上级号令的执行

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占据了极为重要的战略位置，往往是实际权力的

拥有者。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解释这一状况：第一，如上所述，官吏

在录用和流动上的严格区别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即在各地州府中，官

员（和他们的幕僚）都是外来人，而吏属任用皆为本地人（王雪华，

２０１２）。这一特点又因为官员的短暂逗留而尤为凸显。例如，明清时期

地方官员平均任期不足三年（黄仁宇，２００１；孔飞力，１９９９；李国祁，

１９７５：３２－４１）。与此相反的是，“书吏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们长

期甚至世代供职，把持衙门各房，所谓‘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胥

吏也‘像书吏一样，他们在本省本州县服役，都是当地人’，‘在规定服役

期届满后’，像书吏一样，‘竭力久居岗位’。除此之外，胥吏与地方势力

紧密勾结……久居其职，久操其事，加上盘根错节的地方人脉，造成了

胥吏之职的专业垄断性，使胥吏在各自行当中、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执

掌着地方行政的实权”（张研，２０１１：８３－８４）。用组织分析话语来解释，

这种委托—代理结构导致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胥吏的稳定性和地方

性使得他们占据信息优势，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操纵实质性权力。这一

点前人已多有论述。第二，尽管胥吏群体在官僚体制中缺乏正式制度

的约束，但他们有着稳定的行为规范。叶炜（２００９）讨论了南北朝特别

是唐朝的书吏制度安排及其作为群体阶层的形成。这一观察似乎也适

用于地方胥吏阶层。瑞德（犚犲犲犱，２０００：５）对晚清时期巴县衙门胥吏的

研究指出：“虽然胥吏在法律体系之外运作，而且他们的活动经常直接

与法律规定相悖，但他们的行为表现出组织和理性上十分一致的程度，

体现在内在构建和实施的规则和程序之上。”第三，胥吏的重要性还在

于其在官僚组织运作中非正式制度的核心位置。例如在明清时期，地

方乡村中上报核定数额的“在册田土”与县令衙门所实际控制的“实征

田土”有着巨大差异（陈支平，１９８８）。而这些信息大多掌控在久居其位

·７·

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



的胥吏手中。１杜赞奇（２００３：第２章、第８章）讨论晚清基层社会中文化

网络权力的渊源时指出，“知县以下的各级书吏和差役”在土地丈量、清

理财政、赋税摊款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赢利型经纪和保护型经纪中都处

于重要位置。这一状况在民国时期仍未有真正改观。

再次，与发达精细的官制相比，官僚体制的正式化趋势在胥吏层次

驻步不前，有关胥吏管理的制度明显缺失。如周保明（２００９：３）所言，

“就清代而论，有关地方吏役的制度设计是边缘中的边缘”。这一观察

也适用于隋唐官吏分途确立后的历朝历代。虽然在清代胥吏的管理经

历了由差役制到雇役制的理性化演变，但其录用、俸禄、职业生涯等规

制多次反复，未有定制，其俸禄常常不足代耕（缪全吉，１９６９；周保明，

２００９）。在胥吏制度确立的明清时期，虽然在正式制度上中央政府对各

地胥吏配置的数目、类别等有着粗略规定，但几无实施（犚犲犲犱，２０００）。

对于胥吏的管理、奖惩、激励等更无明确规范，许多人甚至没有固定俸

禄，胥吏管理的实际权力在各地府县长官手中。“吏役作为地方政府权

力结构的关键环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主导了整个地方衙门的系统运

行，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衙门‘公人’（有别于幕友等‘私人’群体），而另一

方面，这些人又属于统治结构中的‘非官僚人群’，不受传统官僚制度诸

元素的制约，充其量也就是一种‘准正式结构’”（周保明，２００９：３－４）。

因此，历来的官僚体制改革极少能够触及胥吏层次。杜赞奇（２００３：

２２５）谈及从晚清到民国初期的转变时写道：“用一位同时代人的话来

说，尽管税收体制发生了巨大的改革，但在最下层却无实质性变化，那

些税收人仍然逍遥于国家控制之外。”这一感叹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地

回响着。简言之，与官僚体制中官制的不断精细化、正式化趋势不同，

胥吏制度始终游离在官僚体制的边缘。２

１．陈弘谋（２００３：５－６，２２）在《在官法戒录》的“序”中极好地概括了这一特点：“然国家设官

置吏，官暂而吏久也，官少而吏众也。官之去乡国常数千里，簿书钱谷或非专长，风土好尚多

未习，而吏则习熟而谙练者也。他如通行之案例，与夫缮发文移，稽查勾摄之务，有非官所能

为而不能不资于吏者。则凡国计民生，系于官即系于吏，吏之为责，不亦重乎！”正所谓“有不

能兴利除弊之官，无不知民情土俗之吏”。

２．叶炜（２００９）指出，隋唐时期中央各部中的文书胥吏有正式等级和向上流动的阶梯。但就

地方政府中的胥吏而言，尚未见相关正式制度和流动渠道的记载。因此，这里讨论的胥吏特

征适用于地方政府中的胥吏群体。这也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最后，我们简要比较一下中国官僚体制中的“官吏分途”与西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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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的文官制度。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犆犻狏犻犾犛犲狉狏犻犮犲”条目所述，早

期英国文官制度的设立受到中华帝国官僚制度的影响。从形式上来

说，两者有许多类似之处：中央调遣而来的官员类似于政治任命官

（狆狅犾犻狋犻犮犪犾犪狆狆狅犻狀狋犲犲），而官僚机构中的胥吏稳定不变，犹如文官（犮犻狏犻犾

狊犲狉狏犪狀狋）的职业生涯。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两者的具体制度

和实际运行过程就会发现其巨大差异：（１）在西方文官体制中，公务员

有普遍适用的职业生涯、流动渠道和相应的激励机制。虽然中国官僚

体制中中央各部的文书胥吏有相应的晋升通道和职业生涯，但就下层

胥吏来说，类似的正式制度踪迹难寻。（２）西方的文官身处官僚组织正

式制度之中，其行为活动受到规章制度和权限范围的明确限制，而中国

官衙中的胥吏更多地为当地长官所左右。（３）西方文官制度以及在其

中活动的文官与所在地并没有实质性联系，而中国官僚体制中的胥吏

深深植根于地方性土壤之中。因此，中华帝国的官僚体制与韦伯式官

僚组织的种种特征相去甚远。

历史上的官员、幕僚、文人都注意到胥吏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

并留下了大量抨击性评论。从南宋的叶适到明清之交的黄宗羲、顾炎

武以及清代流行的各类“经世文编”等著作中，均辟专门章节讨论胥吏

之弊端。缪全吉（１９６９：１）引清代官员梁章钜之言：“胥吏者，官民交接

之枢纽。”清代韩振（１８２５：卷二十五吏政十一）言：“自天子至庶人，未有

不求助于人者也。上者辅德，次辅事。天下之事，谁为政？曰：二显；二

隐。何谓显？曰：三公统六部，六部各统其曹，是谓内之显治；以司道查

守令，以督抚察司道，是谓外之显治。何谓隐？曰：内掌曹郎之事，以代

六部出治者，胥吏也；外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

也。是皆上佐天子，以治民事，而其迹不见者也。”胥吏“代六部出治”，

其实际作用之重要自不待言。钱穆（２００１：１２５）谈及胥吏重要性时写

道：“晚清光绪年间，还有人这样说：‘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

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

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日本学者岛田虔次

（２００８：１５０）亦如是说：“在中国近代，行政的实务仅仅被胥吏所把握，即

使是天子任命的官员，在侵犯了胥吏的利害关系的时候也不能施政，这

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官僚所关心的唯有读书著述、诗文的应酬以及

士大夫之间的社交；关于政务，不过只是观念性地主张治世的精神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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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理想而已……胥吏是什么呢？在官署，似官而非官；只知行政的技

术，不知行政的精神；其教养是虽识字却不识文。在所有的意义上都是

似是而非者，即俗之又俗的人。而且士大夫既然不得不作为官僚而立

身，那么不管他们是怎样轻视或者憎恶，要想不依存于这种胥吏而维持

自己的存在是办不到的。”虽然这一描述针对元朝，但也在很大程度上

适用于随后的明清两代。这些历史文献中充斥的对胥吏的口诛笔伐，

恰恰说明了胥吏的重要性。

从以上讨论来看，“官吏分途”及其配套的管理措施应该是一个糟

糕的制度安排：官与吏的群体分离制造了组织内在的紧张；录用、流动、

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使得下层胥吏地位低下但大权在握，而且几无

制度约束；科举制度被看作是中国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但官

吏分途意味着，庞大的底层胥吏群体被结构性地排斥在体制之外。激

励机制缺失易诱发种种不端所为，前人已明道理：“士有爵禄，则名重于

利；吏无荣进，则利重于名。”（《新唐书·刘晏传》）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

问题：如果说胥吏制度有如此多的弊端，似乎处处与中央集权体制的宗

旨相悖，为什么这一制度能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续下来？为什么针对

胥吏的口诛笔伐和奏章进言未能导致大的改革尝试，以正式化的人事

制度取而代之？显然，充斥史书的关于胥吏的记载和讨论不是本文的

研究结论，而是进一步探究的起点。在对此进行理论分析之前，我们有

必要观察一下官吏分途这一人事制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延续与变异。

三、“层级分流”：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官僚人事流动模式

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官僚制度脱胎于武装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列宁式政

党，其人事管理制度有着不同于中华帝国的新特点，如党政双重权威体

制，党管组织人事的制度安排，又红又专的选择标准，等等。然而，着眼

于官僚人事流动的大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帝国历史上官吏分途的制度

安排在当代中国官僚体制中的种种痕迹。

（一）当代中国官僚体制的空间流动趋势

浏览１９４９年之后描述官僚体制的词汇，我们发现“官吏之分”连同

“胥吏”这一词汇从官方语言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干部”这一舶来

品。新中国初期，“干部”这一称谓泛指在政府机构和国营单位工作的

一般工作人员，包括领导干部、经理和专业人员。官方文件在特指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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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中的官员时通常区分“领导干部”和“基层干部”（参见图１）。改革

开放之后，专业人员和一般职员逐步从“干部”队伍中分化剥离。近年

来，“公务员”成为政府官僚组织专职人员的称谓。

图１：人民日报含有“干部”关键词的文章数目占总文章数目的百分比（１９４９－２０１２年）

　　仔细观察干部／官员的流动情况，不难发现官吏分途现象仍然存

在，只是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以笔者过去十年跟踪观察的一个乡镇

政府为例，在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间，这个乡镇政府的党政正副职领导（即党

委书记、副书记、镇长、副镇长、人大主席）共１６人，均从该镇以外的本

县其他部门或乡镇调入，除１人因家在该镇就地退休，２位副职尚未调

离外（均在镇上安家），其余“外来人”（除调入不久仍在任者）悉数离开

该镇，流动到该县的其他区域内继续他们的职业生涯。在镇政府工作

的一般干部中，从外面调入的一般工作人员（如大学生村官、大学生分

配进入）大多离开该镇；与此相对的是，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大多数工作

人员没有离开该镇政府，而且也并不期待离开该镇。这个乡镇政府的

干部流动状况隐约显示了官吏分途的基本架构：镇主要领导类似于历

史上不断流动中的“官”，来来往往，临时驻脚；而当地一般工作人员则

类似于历史上“吏”的角色，土生土长，固守本土。另一个特点是：这些

镇一级的党政正副职官员在其后来的职业生涯中只是在上一行政层级

（县）范围内流动，超越（县）行政边界流动的例子未有所闻。据笔者观

察，这一模式在其他各地乡镇政府也普遍存在。在人口流动性较高的

城市的基层政府中，基层干部来自外部区域的比例更高，但是其中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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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会在该行政区域长期稳定下来，融入当地社会网络，他们在结构地

位和行为方式上与古代的“吏”没有实质性区别。３

如果在更大范围内观察官员流动情况，也会发现类似的模式。根

据年鉴和地方志，笔者的研究团队收集了江苏省扬州、泰州两个地级市

及其所辖区域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市、县、镇三级政府主要部门主要负

责人流动状况的相关资料。在收集的资料中，最低一级官员是乡镇的

主要负责人，即镇党委书记、镇长、镇人大主席；县级政府资料包括了县

委、县政府以及县级主要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如县委书记，副书记，

县长，副县长，各县级局、办公室负责人等；市级资料包括市委、市政府

以及市级各局委办的主要负责人。这些官员都是国家正式公务员，最

低级别为正科级。我们通过资料来分析这些官员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

跨行政区域（县、市）的流动状况。本文将“行政区域”定义为官员所属

的县（含县级市）或所在城市（地级市所在地）。“跨行政区域流动”指官

员从所属的县或市（城市）流动到另外一个县或市（城市），包括在同一

地级市所属的县或市之间的流动。４与以往官员职位升迁的研究工作

不同，本文所关注的是官员在地域空间上的流动。研究发现：

３．感谢张永宏、黄晓春向笔者指出这一点。

４．由于这一资料只包括扬州、泰州地区的官员流动状况，该地区向其他地级市或省级部门流

动的资料不详，因此，这里统计的跨行政区域流动率与实际状况相比可能偏低。但根据一般

性观察，这种跨地区的政府官员流动更为少见。因此，这些因素不会改变流动的基本趋势。

另外，扬州、泰州部分县区机构的资料在一些年份有缺失，我们在统计描述中将这些缺失的年

份加以处理，以免产生偏差。本文未将地级市所属“区”（县级）加入分析，因为这些行政区间

在同一城市内的流动与上述“跨行政区域”流动的意义不同。

５．作为地级市的扬州市和泰州市的主要官员有着向上（省级）或其他地级市流动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在我们的资料里未能得以体现，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即便考虑到这些可能性，总

体流动率也会在一个类似的低水平。

第一，跨行政区域的官员流动率极低。图２展示的是扬州、泰州地

区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间跨行政区域流动的官员数目与同一时期所在地区

官员总数的比率。如图２所示，在近２０年间，县市各机构主要官员群

体跨行政区域的流动率只有１％－５％。５图３是官员跨行政区域的年流

动率，即每年跨行政区域流动的官员数目与同年所在区域的官员总数

的比率。由于逐年的流动可能会受到一些特殊事件（如政府换届）的影

响，图３中同时呈现了３年平均流动率，可以看出，流动趋势更为平缓，

·２１·

社会·２０１６·１



年均流动率在５％上下波动。本文的资料覆盖了扬州、泰州地区县市

两级主要政府部门的主要官员，有着近２０年的时间跨度，这里所显示

的状况大致反映了政府官员空间流动的基本趋势，即绝大多数官员在

所在县或市的行政区域边界内度过他们的职业生涯。

图２：扬州、泰州地区市县官员跨行政区域流动率（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图３：扬州、泰州地区官员跨行政区域流动率（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第二，官员的空间流动主要为行政区域边界所制约。泰州于１９９６

年从扬州分离出来，升级为地级市，原来属于扬州市的部分县域随之划

为泰州市所属。这为我们观察行政区域边界与官员流动模式提供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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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极好的自然试验。本文将扬州、泰州的各自行政区域划分为县级（包

括县级市）和地级市来观察官员的流动。在地级市与其下属市县间的

调动属于行政区域内部流动。图４的实线表示“行政区域内部”流动，

虚线表示“行政区域之间”流动。图４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１）整体

上来看，不同行政区域内部或之间的流动率都很低，不足３％；（２）行政

区域内部的流动率（即扬州市与其所属市县间，泰州市与其所属市县

间）明显高于跨行政区域流动率（即扬州市与泰州市所属市县间、泰州

市与扬州市所属市县间），差异通常在数倍以上；（３）扬州市与泰州市之

间也有着较高的流动率。这两个地级市属于同一行政级别，其间的官

员流动由省级部门决定。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个地级市间的流动也属

于“同一行政区域”即省内的流动。简言之，这两个城市间的流动状况

与上面讨论的趋势是吻合的。这些趋势清楚地表明，行政区域（而不是

物理空间距离）是制约官员空间流动的基本机制。

图４：扬州市、泰州市及其所属（市）县间的官员流动率（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第三，如果说只有极少数官员有跨地区流动的可能性，而且这一空

间流动通常意味着职务或地位的提升，那么哪些部门或职位有着跨地

域流动的优势呢？图５和图６分别呈现了跨区域流动率最高的１５个

政府部门和职位。通过图５、图６不难看出以下特点：（１）官员的空间

流动通常发生在该行政区域中官僚体制内居最高位置的部门（如县委、

县政府、组织部等），特别是这些部门最高职位上的官员（如县领导、市

领导）；（２）那些隶属强势“条”上的部门（例如税务部门、纪检部门、银

行）官员跨行政区域流动的概率较高；（３）特定的政策使得一些特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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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如共青团）的官员在空间流动上尤为获益。在这个意义上，跨行政

区域流动率高的部门和职位成为训练、储备“流动的官”的组织基地。

通过这些自上而下的调遣流动，流动的官员和他们的职业轨迹将不同

的行政区域连接在一起，延续和强化了这些区域对自上而下的权威的

向心力。

图５：扬州、泰州地区跨区域流动率最高的１５个部门机构（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图６：扬州、泰州地区跨区域流动率最高的１５个职位（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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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讨论：层级分流模式与官吏相对谱系

本文将上述政府官员空间流动的趋势称为地域基础上的“层级分

流”模式，即每一行政层级上的大部分官员通常在该行政区域内部固守

或流动，只有处于这一层次最高位置的极少数官员有机会向外地或上

一层级流动，而且在官僚体制的各个层级均呈现类似的趋势。具体说

来，这一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地缘基础的凸显。在镇、县、市各

层级的流动，无论是平级的调动还是向上晋升，基本上是以地缘为边界

的，即大多数干部主要是在同一行政区域（地域）内流动。例如，乡镇政

府的干部大多终生在该乡镇内部流动；一个县各个机构的干部大多终

生在本县内部流动；同样地，市级或市属干部大多终生在本市的行政区

域内流动。第二，层级间的逐层分流。某一行政区域内官僚体制最上

层的主要负责人（如正副职或主要机构的负责人）有更多机会跨区域流

动（例如，一县负责人调任另一县负责人）或向上一级行政区域流动（如

一县负责人调任上一级市级部门任职）。换言之，在官僚体制的各个层

次（市、县／区、乡镇），官员的流动空间大多局限于上一层次的行政区

域，即乡镇一级主要负责人在本县内各机构流动，县级主要负责人在本

市内各机构流动，市级主要负责人在本省内各机构流动，极少有跨越行

政级别的空间流动（如某一县委书记调至原地级市以外地区任职）。第

三，据此推断，政府各机构内部的办事人员更多地显示出“胥吏”阶层的

特点。本文的资料只包括政府各机构主要官员（通常是正副职领导）的

信息和流动状况，事实上，各级政府机构中还有大量的办事人员，如乡

镇政府中的一般工作人员，市县政府各机构的一般公务员等。他们的

结构地位与历史上的胥吏并无太大区别，即这些“胥吏”大多在同一区

域层次中度过他们的职业生涯，而且长期的固守使其与当地的文化网

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代官僚体制的层级分流模式在相当程度上是历史上官吏分途的

延续。新中国的“干部”制度将各类、各层级的官员纳入一统的等级体

制，在正式制度上不再存在官吏分途的制度性隔离，但各级官员的流动

存在严重的地域约束，其流动态势也表现为“吏”的特点，即各级基层官

员的职业生涯局限在特定的地域空间内。就某一个层级（如镇、县、市）

的官员来说，大多数人会在这一层级的行政区域中度过他／她的整个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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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涯，只有这一层级中为数不多的最高职位的官员有可能向上一层

级流动，层层亦然。某一层级的官员大多久居该地域，形成了稳定的地

域关系，换言之，从地域利益、地域关系网络来说，他们与古之胥吏性质

相似。依此观之，当今基层政府（乡镇、街道）的干部队伍设置在很大程

度上仍然体现了官吏分途的特点，官吏之间的边界仍然以各种形式（如

体制内／外，正式／合同／临时）延续着。从组织结构上来说，官与吏在规

章制度约束、职业生涯、报酬待遇和群体利益等诸方面仍然分属两个不

同的职业群体。

但是，与“官吏分途”的二分法相比，今天的“层级分流”模式有了重

要的变异，特别是呈现了官吏相对谱系的特点，本文尝试阐释如下。历

史上的官吏分途模式导致官员跨越不同行政区域，在更大的物理空间

中流动，如跨郡、跨州、跨省的流动；与此对照，层级分流模式则表现出

行政区域上下层级间的递增性和连续性，即部分主要官员向上一级（或

下一级）行政区域流动，例如县级主要官员向市里流动或向同一市域内

其他县区流动，而市级官员向县级主要领导岗位流动，从而加强了上级

行政区与下属行政区之间的连续性。这一流动模式建立的网络纽带意

味着，官僚层级不仅为上下级正式等级制度所联系，而且也表现出地域

上的连续图谱，逐层向上扩展，类似于施坚雅（犛犽犻狀狀犲狉，１９６４）提出的等

级市场结构。从官吏分途角度来看，这一流动模式意味深长：就某一特

定行政层级来说，其上层的官员都是“流动的官”，即他们在更大行政区

域中任职和流动；而其下层的官员都是“固守的吏”，即他们在同一区域

中度过其职业生涯。换言之，如果我们着眼于官僚体制的某一层级，从

下级官员的角度来看，上级领导都是“流动的官”———外来的、超越本区

域的官员；而对于上级官员来说，下级官员又是“固守的吏”，即他们的

职业生涯局限于所在的行政区域之内。因此，官与吏的角色随着官僚

体制不同层级的变化而转化，某一层级的“官”相对于更上一层级则有

着“吏”的特征属性，反之亦然。本文将这一特征称为“官吏相对谱系”。

从这一角度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官僚体制中，特别是政府机

构中，干部有着“官”与“吏”的双重身份。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地域基础的意义。在任何社会背景下，金字

塔的官僚体制导致逐级递减的流动趋势，这一点不足为奇。但在中国社

会，官僚体制中的层级分流趋势与地缘基础上的乡土中国发生了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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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融演变过程，塑造了中国官僚体制中地缘（行政区域）基础上层级分流

的突出特点。无论着眼于层级分流的历史延续性或者变异性，地域空间

仍然是最为重要的维度，有着丰富的政治和社会内容。在这一点上，官

吏分途与层级分流两者殊途同归。地域关系、非正式制度与地域基础上

的官僚权力不可避免地结合在一起，互为强化。１９４９年之后，通常意义

上的属地官员大多是所谓的地方性官员，他们的职业生涯在特定的区域

空间内发生和展开。空间依赖性导致了坚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利益连

带，进而塑造出突出的地域性行为特征。官僚体制抵制外来权力在这里

通常表现为地域空间基础上的内聚外斥取向。区域基础上的官员为行

政区域的边界和内在组织动员提供了稳定的人事资源和相应的利益集

团，成为地方性分权制度的重要渊源（曹正汉，２０１１）以及行政发包制（周

黎安，２０１４）的制度基础。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的人事制度沿革以及

随之而生的制度安排赋予中国官僚体制以鲜明的特点。

四、官吏分途、层级分流与帝国逻辑：理论分析

在这一节，本文从历史现象转向社会科学分析，运用周雪光（２０１４）

“帝国逻辑”的分析框架，从理论上分析解释官吏分途和层级分流的制

度安排。本文的讨论是双向的，既从帝国逻辑角度来解读官吏分流制

度，又从后者来认识其中所折射出的国家治理逻辑。

（一）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

一个制度安排的产生和延续有其内在机制和特定环境的约束，不

同的理论思路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角度来解读、把握制度变迁的渊源

和机制。

从组织学角度来看，“官吏分途”可以看作是官僚体制内部层级间

权威关系的分配组合问题，涉及官吏之间的权威配置、吏员的正式化制

度、官吏关系在不同时点上和不同条件下的转化机制等问题。在经济

学不完全合约和新产权理论的基础上（犃犵犺犻狅狀犪狀犱犜犻狉狅犾犲，１９９７；犎犪狉狋，

１９９５；犎犪狉狋，犲狋犪犾．，１９９７；犜犻狉狅犾犲，１９９４），周雪光和练宏（２０１２）提出了一

个控制权理论，以解释官僚体制各层级间不同维度的控制权的组合安

排以及由此诱发的国家治理的不同模式。该理论的基本逻辑是这样

的：在政府组织内部，正式制度规定着不同层级间的权威关系；组织中

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和有限理性而无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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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实施完全合同。因此，上下级关系中的实际控制权因任务性质、信

息分布、环境不确定性和相应的交易成本而可能被分配在不同的层级

上。换言之，官僚体制内不同层级间的权威分配，取决于特定场景下有

关信息和激励的需要和条件。例如，在信息高度分散于基层的任务场

景（如环保监管、土地确权）中，集权会导致信息收集和处理的高昂成

本，上级部门不得不将执行的实际权威下放到基层机构。从这一分析

视角出发，我们需要关注官僚体制的不同层级在特定任务环境中的互

动以及相应的交易成本。控制权包含三个维度：决策权、检查验收权、

实施与激励权。在中国官僚体制的常态中，中央政府掌握着前两种权

力即目标设置权与检查验收权，而将实施与激励权下放给地方政府。

这一安排也就是周黎安（２００８；周黎安、王娟，２０１２）所提出的“行政发包

制”，即中央政府将各类地方事务“发包”给地方政府，如在计生、环保等

主要领域设置目标，并加以考核验收，具体实施则交予地方（周雪光、练

宏，２０１１：７－１０）。这一体制的核心是确保中央政府的一统性，与此同

时，允许各地政府因地制宜，赋予其政策落实执行的灵活性。

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官吏分途这一制度安排的意义：第

一，中央（吏部）负责选拔、调配和提擢各个州县长官。因此，在人事管

理和监察控制上，中央政府有着自上而下等级体制的强大动员机制。

第二，各地官员异地任职和频繁流动的人事制度意味着，他们关心的主

要是来自上面的指令，即在激励设置上以完成自上而下的指令为首要

目标。第三，与此相对的是，胥吏游离于官僚体制之外。因此，国家的

动员能力只能传递至知县一级，县衙以下的动员能力来自半游离于正

式制度之外但直接受控于各地官员的胥吏群体。如此，官与吏之间的

正式权威关系与“行政发包制”（周黎安，２０１４）中行政官员有权决定其

区域内具体做法的实际控制权是一致的。

但从“控制权”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发包制。第一，

中央政府保留着“任意专断权”，随时可以“一插到底”。皇朝命官在全

国的基层政府流动，经皇帝授权代之施政，以维护帝国一统性，加强资

源动员能力。中华帝国正是通过官僚制度中流动的官员和官方话语将

帝国版图上的各个城市、村落、山寨连为一体。第二，官与吏之间因地

制宜的特殊关系意味着，皇权在各地区向下延伸的力度和有效性参差

不一。地方内部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行政发包制的具体实施不可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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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地交由当地胥吏群体和乡绅势力。胥吏的信息优势、地方性关系网

络以及激励设计安排，使他们在许多方面有不同程度的实际控制权。

第三，在实际过程中，上下级权威关系———中央与地方、官与吏———并

不是稳定的契约关系，而是在放收松紧间不断变动的关系。当中央政

府高压动员时，各个地方政府随之反应，中央与地方构成一个高度关联

的官僚体制。而在常规情形下，官吏分途或层级分流导致了官吏（或不

同层级官员）流动与固守之别，这强化了区域内部高密度的关系网络和

稳定的非正式制度，表现为区域间各自为政、官与吏之间时紧时松的微

妙关系。在不同场景下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不同互动过程中，中央政府

的任意专断权和信息分布的具体状况可能导致层级间权威关系的不同

分配，从而诱发不同的政府治理模式。官吏分途和层级分流在这一互

动过程中起到了微妙但重要的调节作用。

我们怎样解读上述官吏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威分配和关系

转变呢？周雪光（２０１４）提出了中华帝国治理中的三对关系：委托—代

理、正式与非正式、名与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和转化。下文以这三对

关系为着眼点，具体分析和讨论官吏分途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以及它

在帝国治理中的意义。

（二）委托—代理：官吏分途的发生学解释

官僚体制是帝国治理的组织基础。帝国规模巨大意味着官僚体制

的庞大复杂和行政链条的漫长松弛，特别是信息不对称以及随之而来

的人事管理困难（周振鹤，２０１３）。从“控制权”理论角度来看，官吏分途

制度是帝国治理过程中试图解决委托与代理困难的应对举措，其核心

在于集郡县统领之权于中央，而将实际治理之权下沉至基层，县官、乡

绅、胥吏之间相互制衡，从而降低帝国官僚体制人事管理的成本。

在走向中央集权的历史过程中，国家官僚体制不断扩展，延伸其统

治的广度和深度。这体现为不断扩张的官僚组织规模。隋唐时期，县

级大多只有两曹设置，而到明清则是六房皆备。中央政府逐步将原来

由各地产生的官员改为由中央政府委派。例如，“汉世州郡县之属吏由

长官自由辟用本地人，唐世州县僚佐则由朝廷除授，且大抵用外州县

人。此亦殊异特甚”（严耕望，２００７：８９５）。属于吏列的掾史的任命在汉

朝“悉任州郡”，而到了魏晋时期则“始归吏部”（赵世瑜，１９９４：３５）。毋

庸置疑，人事管理的规模成为制度安排面临的极大挑战。由朝廷遣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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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地长官数目庞大，其科举、录用、调遣、考成、俸禄、监察已经令朝廷

不堪重负，而相应的胥吏数目则以数十倍甚至百倍计，绝无集权而治的

可能。不难推论，官吏分途或者说管官放吏是中央集权制度下不得已

的抉择。既然朝廷大权至高无上，自上而下强化官吏之别，尊官贬吏，

顺理成章。这一历史发展反映了帝国统治过程中择优去劣的演变过

程，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一统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

因此，本文提出的一个命题是：中央集权及其官僚制度导致了委

托—代理关系的交易成本，特别是对各地官员的评估、委派、监察等的

相关信息成本急剧增大。官吏分途是应对这一困难的制度安排，即中

央政府控制各地官员的任命统辖权，而将行政区域（或部门）内的管理

权包括胥吏人事权委托给各地、各部官员代而治之。这一解释有别于

宫崎市定（２００８）提出的官僚制走向贵族化的发生学解释。依上述讨论

来看，官吏分途发生在官僚体制日益扩张的大背景下，是组织规模不断

膨胀的结果，是帝国为了应对治理负荷过重而实施的制度，而当时的官

吏流品框架为官吏分途提供了可资借用的社会文化资源。本文的思路

也不同于黄仁宇（２００１）的“潜水艇三明治”观点，即中华帝国存在上下

两层（皇权与民众）大而无当，中间缺少强有力的官僚层级将两者联系

起来的治理困境。本文认为，这个中间层级集中体现在官吏分途上。

一方面，儒家文官饱读经书，不谙技术；一方面，书吏胥役困于基层，游

离于官僚体制边缘，有力无权。黄仁宇将这一困境归咎于“数目字管

理”技术的缺失，例如，在田亩数目尚未明晰的情况下无法实现税收的

理性管理。然而，即使在数目字管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的不完

备性、不对称性、模糊性都使得所谓的信息技术能力大打折扣。本文认

为，官吏分途制度是针对中央集权的局限性所采取的应对举措，即帝国

治理受其规模所累，向下延伸的能力有限，而官吏分途在很大程度上缓

和、调节了这一紧张。

在当代中国，国家官僚体制在各个领域中承担了繁重的任务，包括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保障，可谓无所不及，与民众有着密切互动，国家

治理的负荷因此大大增加，官僚体制随之膨胀，委托—代理问题随之加

剧。随着政府官员队伍的扩大、分工的精细化，人事管理上的考核、激

励、晋升、监察、流动、培训等一系列环节需要繁重的信息采集、加工、解

释和决策，向上集权的意图受到严重限制，只能将权力逐级下放到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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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层级，由此导致了本文观察到的地域基础上的层级分流模式。具

体说来，在国家官僚体制中，某一层次（如乡镇和县内各机构）主要官员

的流动、晋升由上一级（或隔级）领导部门（如县委）考核决定。因此，这

些官员的空间流动范围也只能限制在上一级领导部门管辖的区域空

间。中国官僚体制中各层级的部门（如卫生局、教育局、环保局）官员的

人事管理权隶属于属地政府。因此，大多数部门官员只能在某一特定

行政区域中度过自己的职业生涯，只有特别强势的条线机构（如国税

局、纪委、银行）或个别官员得到更高层级领导的青睐才有机会得以跨

地区流动。换言之，层级流动模式正是当代中国官僚体制地缘性结构

的产物。试想一下，若实行跨地区、跨层级的人事流动，就需要相应的

跨地区、跨层级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相应的信息流动、考核和权威关系，

这无疑与现有的官僚体制基本结构相悖。因此，超越层级分流模式的

官员流动只是偶然的、局部的。所谓“分权的权威主义”（犔犪狀犱狉狔，２００８）

实在是国家规模约束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历史上亦然，只是形式和

标签不同而已。

（三）正式与非正式：官吏分途与国家治理机制

在讨论帝国治理逻辑时，笔者特别强调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并存互动的重要性（周雪光，２０１４）。帝国治理的突出困难是中央一统

体制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即前者的“一刀切”特性与各地具体

场景不符而产生的紧张、冲突以至动荡。帝国治理需要解决中央集权

与地方性适应之间的矛盾，而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并存互动的关系在很

大程度上缓和了这种紧张：前者确保“政令自中央出”，一呼百应，维护

了中央集权的象征性权威，而后者为地方因地制宜提供了灵活空间。

从官吏分途制度着眼，本文的一个命题是：帝国治理中正式与非正

式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嵌入在官吏关系制度安排和两者的互动过程中。

非正式制度建立在长期稳定的社会互动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网

络、共享价值、利益群体之上。官吏分途所导致的胥吏固守一地的模式

恰恰为此提供了稳定基础。一方面，官吏分途的制度安排造成了在教

育、社会地位、职业化上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可以说是正式制度与非

正式制度的各自体现。另一方面，这两个群体在官僚体制等级结构中

上下衔接，密切互动，互为依赖，一如鲁一同（１８８２）在《胥吏论》中所言，

“吏非能害人也，必假官以害人。官尊则吏横，官卑则吏弱”。同时，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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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又是官僚体制、乡绅、民众之间的交接关联点。关于吏胥与家族、乡

绅间关系的讨论极少见诸文献，但史景迁（２００５：２８－３２）曾描述了清代

早期地方税收状况：政府把农民的税额分段，每年分九个月，一月两次，

税吏甚至差吏与农民社会打交道的时间如此之长，其间必然滋生出丰

富的社会关系。我们从前人讨论法与例之间的关系中可以一瞥：“夫制

而用之之谓法，著而守之之谓例。法久必弊，弊必更始，而例生焉。例

也者，所以辅法之不及也。故观法可以守经，观例可以达变。”６而胥吏

角色的重要性表现为其在体制灵活性中的关键作用。胥吏长期固守一

地，可以在不损害法的象征性尊严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利用法例间缝

隙来完成任务。瑞德（犚犲犲犱，２０００：２４８）指出，“在最基本的层次上，衙

门胥吏不应该被看作为主要是国家或社会的代表。相反，他们应该被

看作同时是国家的代理人，植根于地方社区的一个职业群体，又是尽力

用手中资源来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官与吏互为依存、互为钳制的

关系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间关系的具体体现。

６．参见《漕船志》卷六。

仔细分辨历史上官吏之间正式与非正式的互动关系，有两种截然

相反的情形，有必要进一步追究。充斥史书和文人笔下的第一种情形

是，官员所维护的正式制度和道义标准与胥吏的非正式运作之间产生

紧张冲突。各地官员代皇帝执政，遵循正式制度的规范准则，而胥吏常

常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加以变通，以非正式形式落实之，导致正式制度被

束之高阁或歪曲执行，甚至为非正式制度所排斥。我们从一个历史镜

头中可以一瞥胥吏在非正式制度中的角色。胥吏在县衙捕盗过程中扮

演重要角色，但又常常私下自作主张，灵活处理。一位捕役如是说：“捕

役非不爱赏畏比也，非尽养贼纵贼也，但破一案不易，办一案更不易，破

一案必多雇帮役，百端踹踩，盘缠饭食其费从何而出？办一案于审明

后，赃据确实，重则拟死，轻则充发，解府解省等候多时，花销不少，费又

从何而出？每结一案，费至一二百金不等，穷役费无所出，是以宁受责

毋拿贼也。”（周保明，２００９：７８）依笔者在田野研究中的所闻所见，类似

说辞出于今天的基层干部口中亦毫不奇怪。在当代中国，基层干部在

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的变通、偏离和共谋等各种策略行为是中国国家

治理的一个突出特点（孙立平、郭于华，２０００；周雪光，２０１２犪）。这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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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的非正式行为缓和了国家治理的超负荷运转。

官吏之间正式与非正式关系的第二种情形表现为书吏对法令规则

的刻板遵守（正式性）与官员的主观能动性（非正式性）之间的关系。综

观历史上对胥吏的抨击，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法律条例过密，赋予

执行法律条例的书吏极大的掌控能力，从而约束了官员手脚。如叶适

（１９６１：８３４－８３５）言：“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其官虽贵也，其人虽

贤也，然而非法无决也，非例无行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

悉也，故不得不举而归之吏。”赵翼（２０１３：４４－４５）观察道：“援引古义，

固不免于附会，后世由一事即有一例，自亦无庸援古证今，第条例过多，

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经义尽为虚设耳。”顾炎武（２００６：５０９）的抨击最

为直白，“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为奸，而其用法也，则取于吏而为

决，则是吏之言胜于法，而朝廷之权轻于吏也”。“后世有不善治者出

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

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虽有奸宄有所不能逾，而贤智

之臣亦无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与兢兢奉法，以求无过而已。于是天子

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顾炎武，２００６：５４１）。祝总斌（２００６：９２

－９３）特别强调了胥吏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皇帝一方面给予官员很大

的自主权，但另一方面利用胥吏制约官员。皇权“赋予官员以吏胥所绝

没有的、一定范围内的决断权，允许官员在不违反法、例的条件下，拥有

处理政务的灵活性”；与此同时，“吏胥发挥着督促官员奉行法、例的特

殊作用，以维护全国政令的统一”。有学者认为，“正是那些熟悉律令法

规的刻板胥吏的日常工作，构成了官僚制理性行政的基础”（叶炜，

２００９：１２５）。在这里，正式与非正式关系表现为胥吏扮演正式制度的化

身来约束官员的非正式行为。

由此可见，国家治理中的正式与非正式过程在官吏关系中有着颇为

不同的体现：政策正式化与执行非正式化体现了胥吏行为在地方治理中

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而地方官的决策自主性与书吏的刻板守法性体现了

书吏作为正式制度化身的僵硬性。这些微妙的关系表明，官僚体制运行

过程的实际控制权在皇帝、官员、胥吏间的分配实施因事、因地、因时而

不同，其内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究。近年来关于基层政府行为的研究指

出了基层干部在国家治理中至关重要的角色（艾云，２０１１；冯军旗，２０１３；

何艳玲，２００７；欧阳静，２０１１；田先红，２０１２；王汉生等，１９９７；应星，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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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２００７；张永宏、李静君，２０１２；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周飞舟，２００７）。

虽然这些“吏”职干部正式权力不大，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作

用不容小觑。仍以笔者在北方一个乡镇的田野观察为例，每当村庄发

生纠纷时，外来干部（镇领导）必须依靠当地干部处理解决，因为后者的

地方性知识和社会关系可以有效地缓和或摆平问题。在村庄选举最为

紧张的时期，存在纠纷冲突风险的村庄无一例外地由最为得力的当地

干部主持进行，外来干部或避而不见或只是在场陪衬。可以说，正是这

些基层官员塑造了国家权力的本色。如果没有这些“吏”职基层干部的

参与、共谋与变通，就不会有国家或上级政策的落实执行，中国国家的

一统体制也就无从依托（周雪光，２００９，２０１１）。

（四）名与实：官吏分途与国家治理节奏

周雪光（２０１４）提出，在中央集权体制中，地方治理的正式与非正式

间既互为依赖又充满紧张，在不断调整中保持暂时的平衡。这一调整

的重要机制是中央政府在象征性权力和实质性权力之间的转化调节：

在“以名代实”阶段，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明令或默许的方式将实质性权

力授予地方官员，以促成有效治理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这种自上而下

“授权”的形式维护着前者的象征性权威。在“以实正名”阶段，中央政

府转而回收实质性权力，时常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打击地方政府的

“偏离”行为，以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如此，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表

现为实质性权力下放—上收的周期性波动，在“以名代实”和“以实正

名”之间转化。从这一角度来看，官僚体制不同层级间的权威分配随着

组织注意力、任意专断权的行使而不断发生变化。

从官吏分途的制度安排入手来观察这一机制在微观层次上的实际

运行，我们不难注意到这样一个结构性特点：身处官僚体制内部的官员

对于自上而下的动员最为敏感，因为他们的录用、任命、流动、晋升都受

制于中央（或上级）政府的考核奖惩。与此相对的是，胥吏与来自中央

政府的指令则是若即若离的关系，帝国官僚体制并没有将下层胥吏纳

入正式的管理体制之中，而是由各地长官自行统辖；他们处于官僚体制

结构之“边缘的边缘”，其行为具有鲜明的地方性。这并不是说，胥吏不

受制于官员的指令调动，但官与吏在体制上的隔膜和游离意味着官僚

体制与各地政策实际执行过程的关联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和有条件

的。一方面，胥吏们听从和执行官员的调度和差遣；但另一方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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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官僚体制的关系与官僚体制的内部关系有质的不同。胥吏与地方利

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结构性位置导致他们在官僚体制的运行

过程中产生离心倾向。

官与吏在日常事务中权威关系与隔膜状态的并存，使得意图与解

释、指令与执行间的松散关联成为官僚体制运行过程的组成部分。官

僚体制的动员与胥吏工作常规编织于一体：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左右

了官员的行为，但吏的稳定性又造成了动员与常规之间的游离。以上

分析表明，官吏分途的结构性安排的一个可能的意义是，胥吏阶层的地

方利益在国家与民众间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缓冲区域，他们在当地有自

己的利益群体，与当地乡绅精英建立同盟，把自己编织进了地方性文化

网络中（陈支平，１９８８；杜赞奇，２００３）。如此，在一定条件下，胥吏可能

在官僚体制向基层社会延伸时扮演了减速消音的角色，从而使得不同

地方区域与中央集权之间保持了相对松散（犾狅狅狊犲犮狅狌狆犾犻狀犵）的关系，提

高了官僚体制在地方的适应能力。

新中国时期，国家官僚体制的组织化程度远远超越了历史上官吏

分途的二元结构，这也为名实间的转化带来了新的特点。不同区域虽

然各自为政，但都由官僚体制的等级结构自上而下地统领成为整体，在

高度动员的情况下，可以产生区域间竞争和同步高速运转的情形，整个

国家的不同领域和区域随之卷入自上而下的周期性震荡中（冯仕政，

２０１１；周飞舟，２００９；周雪光，２０１２犫）。但层级分流模式对这一动员体制

产生了重要影响：层级分流造就了地域层级内部高密度的社会关系和

稳定的非正式制度，由此影响了信息分布和加工的特点，强化了层层庇

护的利益连带结构，使得实际控制权的重心下沉。在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特别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发动的运动中，地方官员的各种应对举

措———发而不动，发而超动，发而乱动———对自上而下的统辖能力产生

了极大的约束，使得一统体制与地方治理在大多数时段中保持了相当

程度上的松散关联。官吏相对谱系中“官”与“吏”之间的倾斜摇摆程度

取决于具体情境中各方的压力和利益。

概而言之，从官吏相通到官吏殊途，再到层级分流，中国官僚人事

制度的历史演变体现了权威体制和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微妙平衡，即

一方面通过皇权统辖地方官员来维系一统体制，另一方面通过逐级分

权来缓和委托—代理的困难和压力。１９４９年之后，这一平衡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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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管干部”与“人事权逐级下放”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上。如前所述，这

些制度安排源自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矛盾及其应对措施，与此同时，它

们又深刻地影响了国家治理的实际过程。着眼于官吏分途的大历史脉

络为我们认识中国国家治理逻辑提供了新的视野。

五、讨论与结论

“官吏分途”是中国官僚体制历史演变过程中的重大制度变迁。这

一历史现象在史籍和史学研究中已经多有记载和讨论，本文的贡献是

从社会科学角度和“帝国逻辑”理论框架（周雪光，２０１４）出发，分析官吏

分途及其在当代社会的延续和变异，审视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尽管当代政治语言（如干部队伍、基层干部）将历史上官吏分类和分流

现象隐去不见，但我们可以从历史脉络中来分辨、解读官吏分途制度在

当今社会的遗产。在这一部分，本文将总结和强调官吏分途这一制度

安排在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意义和挑战。

为什么中华帝国采用了官吏分途这一制度安排？为什么当代中国

的官僚人事制度体现为层级分流模式？毋庸置疑，不同的理论取向会

提出不同的发生学解释，例如文化使然，阶级分化，理性选择，历史上择

优去劣的进化过程，等等。本文从“帝国逻辑”这一组织学角度提出的

命题是，官吏分流是帝国官僚体制应对因规模之累引起的委托—代理

困难的制度安排，即官僚队伍的庞大和分工精细迫使集权体制采取应

对措施，在实际过程中将人事管理权逐级下放，在不同的行政制度下导

致了官吏分途和层级分流这两个形异实同的制度安排。本文认为，下

层胥吏之所以游离在官僚体制之外，主要缘于帝国官僚体制的组织局

限性无法将更为庞大的胥吏队伍纳入正式制度。另外，组织正式化意

味着标准化和可信性承诺，这将导致灵活性空间的极大压缩。以胥吏

人员编制为例，各地“冲繁疲难”情况不一，而且不同时间点的任务压力

也每每不同，无法统一编制；正式名额不足，只能另雇人手；即使有硬性

规定，也只能束之高阁（犚犲犲犱，２０００）。这是中华帝国有关胥吏的各种

规定只能流于形式的根本原因。介于正式与非正式之间的胥吏制度安

排提高了帝国治理的灵活性和稳定性。这一制度安排是国家治理在各

种利益、社会文化资源和具体历史条件相互作用的试错过程中演变而

成的，并不是所谓理性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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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分途给中国官僚体制打上了深刻烙印，塑造了中国国家治理

的特点。流动的官与固守的吏以及两者间的鸿沟，使这一体制形成了

了一个极为有趣的图景：自上而下以“官”着眼，各地由官府官途相连，

全国一盘棋；自下而上以“吏”着眼，各地胥吏各自为政。以今天的组织

学理论来看，这一结构有如各独立经济实体的集合体，类似于现代企业

制度中的综合企业或联合企业（犮狅狀犵犾狅犿犲狉犪狋犲）：在大公司的所有权下，

不同的子公司从事的活动相互间没有关联；它们各自与总公司的从属

关系是通过其他机制（所有权归属、财务核算、人事管理）联系为一体。

在１９４９年之后的层级分流模式中，如上所述，这一图景依然存在，但更

多地呈现为层级间的官吏相对谱系。与历史上的官吏分途模式相比，

今天地域基础上的层级间官吏相对谱系一方面呈现了更多的连续关联

性，另一方面又有着更为坚韧的层层庇护倾向。无论历史上的官吏分

途还是当今的层级分流都与地缘（行政区域）有着密切关系，而且最终

都是以地缘为边界的。这正是帝国治理的基本模式和核心所在。

本文提出的“层级分流”模式从宏观上描述了当代中国人事流动的

一个重要特征，为解读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和官僚体制提供了一个新的

视角。在微观层次上，我们不妨重新思考一下近年来有关政府激励设

计的大量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将注意力放在官员的晋升事件、个人层

次上的激励机制及其职业生涯轨迹。但本文提出的“层级分流”模式及

其所呈现的跨行政区域流动趋势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官员来说，他们

的职业生涯局限在所在县或城市，许多人甚至不会离开自己的工作单

位或系统。因此，他们更可能融入地方性社会网络，强化“流动的官”与

“固守的吏”这两个群体之间以及行政区域层级之间的边界和距离。晋

升锦标赛等激励机制只是针对“流动的官”，对于打破这一封闭性结构

的意义微乎其微。因此，本文的讨论指出了着眼于地缘基础上的官员

流动及其职业生涯的新的研究方向。

在宏观层次，我们可以从本文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郡

县制与封建制之争。王夫之（１９７５：１）在其巨著《读通鉴论》开篇即言：

“郡县之制，垂两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

理而能然哉。”史学文献通常认为，中国自秦以来一直实行以郡县制为

基础的中央集权政体，许多文人志士将历史上的种种弊病归因于这一

集权体制。在明末清初朝代巨变的大背景下，顾炎武借他人之言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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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并呼吁：“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

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顾炎武，１９５９：１２）。本文的讨论表明，在中国

历史上，国家治理实质上恰恰体现了“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制度

安排，即各地流动的官员虽然手执大权，但这一权力在实施中通过胥吏

的实际运行过程而与地方性知识融为一体，表现为国家权力在各地的

灵活性和差异性。这些地方性差异由于官吏分途，特别是官员流动、胥

吏固守而长期制度化、稳定化。也就是说，国家的实际运行恰恰体现了

于郡县制架构下行封建制之实。这一郡县制正式制度与封建制非正式

制度相结合，在维系帝国一统性的同时带给了各地松散联结的灵活性，

成就了中华帝国上千年的绵延历史。当代社会中的层级分流模式在很

大程度上延续和强化了这种地域基础上的行政区域割据之势。１９４９

年之后，经过大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和国家建设，今天的国家治理在很

大程度上恰恰面对着顾炎武所谓的“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地方性

格局。悲乎？幸乎？

笔者在之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区分了国家权力（皇权）与官僚权

力，并讨论了它们各自的合法性基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国家

治理中的意义（周雪光，２０１３）。本文进一步区分和讨论了官与吏两大

阶层以及相应的官僚体制与基层社会结合部（吏）的结构在国家治理中

的意义。这两篇文章互为关联，辨识和区分了国家权力、流动的官员、

固守的属地官员（吏）三大类群体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依韦伯的理论

视角观之，皇权建立在卡里斯马权威与传统权威之上，官僚体制的合法

性建立在自上而下的授权之上。本文的讨论意味着，官吏分途导致了

这两个群体各自不同的合法性基础、结构性特点和相应的行为特征。

就本文关注的属地官员而言，其合法性建立在官僚体制合法性与地方

性权力［即杜赞奇（２００３）意义上的文化网络的权力］稳定的结合之上。

将皇权、流官与守吏三者放在一起来看，官吏分途和层级分流的制度安

排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微妙但重要的演变动力。官与吏的矛盾是中央与

地方矛盾的一个侧影，同时官吏分途这一制度为地方有效治理提供了

基本条件。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官吏两重性有着重要意义。在基层

治理中，具有地方性知识和文化网络权力的“吏”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

色：他们用各种变通或共谋手段疏通民怨、化解冲突、完成任务、隐瞒问

题（孙立平、郭于华，２０００；王汉生等，１９９７；周雪光，２００９），从而维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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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的象征性意义。在熟谙当地情况的地方干部缺失的情况下，

很难想象外来干部可以波澜不惊地解决当地的棘手问题。另一方面，

由于胥吏未被纳入官僚体制的正式编制之中，他们可以在执行政策的

过程中用各种“变通”策略，并因此承担恶名，而正式官僚体制恰可摆脱

直接参与的干系，缓和地方性冲突对国家正式制度的直接冲击。另外

一个重要意义是，由于官僚体制内部的流动和官吏之间、跨层级之间的

巨大沟壑，使得中央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摆脱地方利益集团的束缚

和地域性利益连带，从而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重启改革，不时地打破地

方性利益格局，维系中央政府的一统权威。

本文重新审视官吏分途这一制度安排，特别关注了这一历史遗产

及其当代形态的现实意义。胥吏的问题在帝国时代的大多数时期并未

成为一个突出的治理困难，这是因为在帝国体制中县治以下除税收、治

安等领域外与国家并无太大关系，乡村社会主要是以乡绅、家族作为基

层组织力量，换言之，社会生活中胥吏所涉及和卷入的空间有限。这一

情形在１９４９年之后有了极大的变化。随着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

伸和强化，基层干部的作用也日益突出。官吏关系体现在以地域为基

础的相对封闭的系统中，自下而上的连续谱系犬牙交错、层层交融，为

国家治理带来了鲜明特点。但随着当代社会的多元发展，通讯技术和

社会媒介的广泛应用，国家与其所辖各地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一个紧密

关联的整体。这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传统的地方性行政边界难以维

持，地方的灵活性空间大大压缩；其二，区域性做法经过非官方渠道如

社会媒介反馈，对国家治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不难看到，近年来各类

暴力执法或抗争事件引起的震荡，地方性问题常常被放大，成为中央集

权体制的沉重负荷。在官吏相对谱系中，官吏层层相接，与国家权力联

为一体，因此国家也无法撇清其因此而应担负的责任，必须对基层行为

做出迅速反应。如此庞大且鞭长莫及的古之胥吏、今之“基层干部”队

伍是国家治理的双刃剑。在社会多元发展的今天，这一制度性紧张和

压力推动着中国为寻找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方向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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